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段 1839-1 地號國有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分配計畫  

 

 

 

 

 

 

 

 

 

 

 

 

 

 

 

 

主辦機關：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0 5 月 2 9 日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段 1839-1 地號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原住民族與土地有不可分割之關係，是以，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條第 12項明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

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

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民國 94

年 2月 5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條第 1項規

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而上述所稱原

住民土地，依同法第 2條第 5款規定，係指原住民保留地及原

住民傳統領域土地。 

    為輔導本鄉原住民因不諳法令，迄今未取得土地權利。特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0條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96年

12月 11日原民地字第 0960051797 號函釋略以：「…有關本辦法

施行前已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之認定，應依該土地所轄鄉公所檔

存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

清冊所載之資料予以認定，如無上述相關資料可資證明，應依

上開辦法第八條第二款及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由鄉(鎮、市)公

所擬訂分配計畫，參酌上開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研訂

分配順序，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據

以配予原住民…」。 

    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 1項、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本鄉 112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

審查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

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 16點規定辦理土地分配，以維原住民

使用土地權益及安定原住民在原住民地區之基本生存權。 

 

 



貳、 依據： 

一、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 1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第 20條規定、本鄉 112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

審查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等相

關規定。 

三、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6年 12月 11日原民地字第

0960051797號函。 

四、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年 7月 25日原民地字第

1010034949號函。 

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 4月 15日原民土字第 1090022454 號

函。 

參、 權責機關： 

一、 中央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地方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 

三、 執行機關：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肆、 計畫目標： 

一、 辦理土地權利回復，維護原住民用地權益。 

二、 解決本鄉原住民繼續占用濫墾原住民保留地內國有地情形發

生，合理利用國有土地，期使土地分配在不妨礙國土保安及

不違反環境保育原則下公正、公平分配確定其土地權屬。 

三、 計畫地點及土地標示： 

(一) 位於本行政轄區內國有原住民保留地。 

(二) 實施地段、地號、筆數、面積：如附件。 

 

 

 



伍、 土地標示：(實施地段、地號及分配面積)。 

 

陸、 現況概述： 

一、 未登記土地之地上物由實際使用人經營使用種植或造林致經

本所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列冊於本鄉山地保留地土地調

查清冊之家族後代，並經本鄉 112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

利審查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查復尚符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俟公告期滿後，依原

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辦理。 

二、 查明地上物之自早期為家中長輩自行開墾，並使用迄今。 

柒、 計畫內容： 

一、 執行程序(作業程序)： 

工作項目 實施步驟 說明 進度 

1.現況調查 派員進行現勘 尚符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 20條 

已完成 

2.提交土審

會審查 

土審會審查應備資料 

1.編造擬分配土地使

用清冊。 

2.擬訂分配計畫書。 

3.土地實地調查紀錄

表及現場照片。 

召開土審會，並提出

審查意見 

已完成 

3.陳報直轄

市、縣

(市)政府

土審會會議記錄報直

轄市、縣(市)政府核

備 

陳報核備據以辦理土

地權分配 

已完成 

地  段 地 號 
分 配 面 積

(平方公尺) 
權  屬 移 轉 種 類 

權 利

範 圍 
法 令 依 據 備 註 

紅葉段 1839-1 3,022.00 中華民國 所有權 全部 

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

第 20條 

 



核備 

4.公告 1.經土審會審查通過

暨陳報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備後，辦

理公告 30日。 

2.前開公告併於所轄

各村(里)辦公處公佈

欄公告。 

公告原住民保留地土

地分配計畫、公告期

間受理申請及異議 

辦理中 

5.權利回復 1.分配計畫公告期滿

後。查復申請人適格

條件，全案(分配計畫

及分配名單)提交土審

會二審。 

2.土審會二審會議紀

錄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備。 

3.俟上開紀錄經備查

後，公告分配所有權

人名單。 

4.依規辦理公告分配

權利取得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送花蓮縣政

府核定。 

5.地所登記。 

土地分配程序及原則

悉遵依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原住民保留

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

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

知第 16點規定辦理 

俟公告屆滿

後依原開辦

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辦

理。 

6.土地異動 辦理管理系統異動 確立土地權籍 

 

 



二、 分配對象、分配方式及取得權利後地上物之處理方式： 

 (一)、申請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1. 原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

明土地清冊(原使用人)之繼受人或現耕(用)事實行為

人。 

2. 需設籍本鄉之原住民。 

3. 尚未受配。 

4. 不得有拋棄土地之紀錄(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第 23條規定、因登記需要或因土地內有公共設施之拋

棄除外)。 

5. 分配後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額。 

6. 無違反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紀錄。 

     (二)、分配方式，按下列順序分配： 

         1.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未達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第 10條最高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 

         2.尚未受配。 

         3.因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 

           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減少。 

     (三)、取得權利後地上物之處理方式： 

  本計畫公告分配土地者，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 4月 15

日原民土字第 1090022454號函明示，如土地已有現況使用

之原住民，原則應符合地用相關管制規定，惟倘經綜合考

量輔導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保障原住民生計

之政策目的、地上物使用情形、使用起始時間、有無濫墾

濫伐情勢、有無違反水土保持法或森林法等重大情事、有

無惡意占用情形，並參酌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意見後，尚得辦理公告分配。惟為避免嗣後實際受配之



原住民與地上物所有人不符，相關地上物處理方式，應於

分配計畫中敘明。是以本分配公告原則以本所留存土地調

查清冊繼受人或現耕(用)事實行為人為主，致經本所現地

調查與土審會逐次逐筆審查無意見，是以本所輔導完備公

告分配之土地所有權移轉行政程序完備致花蓮縣政府核定

囑託登記機關登記後，倘涉地地上物糾紛顯係原公告分配

申請人於申請期間所切結事項未符之脫法行為，致經本所

做成違法授益行政處分，除本所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授權

撤銷原授益行政處分致據以辦理塗銷登記外，相關民事或

刑事責任由脫法行為人自行負責。 

 

捌、 預定工作期程及進度： 

一、 分配計畫公告：自 112年 5月 29日起至 112年 6月 27日

止。 

二、 分配名單公告：自 112年 9月 1日起至 112月 9月 30日

止。 

三、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 112年 11月 1日起至 112月

12月 31日止。 

玖、 預期效益：將土地分配予符合資格之原住民，改善並輔導現使 

用人用地之權益及促進有效管理土地利用。 


